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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6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管倉庫出租管理有

未依規定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有關「據審計部106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管倉庫出租管理有未依規定」

等情案，經於民國(下同)107年11月20日請審計部進行簡

報，並調閱交通部
1
卷證資料；又為瞭解臺灣鐵路管理局

(下稱臺鐵局)經管出租倉庫管理情形，於108年2月25、

26日赴臺南市、高雄市相關倉庫現地履勘，嗣於108年4

月19日詢問交通部陳進生主任秘書、臺鐵局杒微副局

長、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江麗玲科長、臺鐵局企劃

處(下稱企劃處)洪元森科長、臺鐵局工務處(下稱工務

處)王立德科長、臺鐵局資產開發中心(下稱資產開發中

心)
2
顏文忠總經理，並經補充資料後，業已調查竣事，

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臺鐵局經管倉庫係早期因應鐵路貨運倉儲本業而興

建，隨汽車貨運興起，公路運輸網密度提高，鐵路貨

運業務式微，各倉庫閒置，爰配合活化國有閒置資產

之政策，辦理出租；惟查，臺鐵局出租倉庫之承租人

有擴、改建、分租、轉租及未依規定用途使用等情事，

該局雖巡查發現，並多次函請改善，惟歷時多年，卻

因該局倉庫為建築法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前興建

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該局認為如片面終止租約，就

承租人所投入營運成本相關損失，恐頇負損害賠償責

                   
1
 交通部108年3月20日交管(一)字第1088900146號函。 

2
 臺鐵局於108年3月1日成立「資產開發中心」，承接該局貨運服務總所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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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及恐影響原建物之結構安全或觸及刑法毀損罪，

爰未能有效令其改善或終止租約，以落實履約管理，

核有違失。 

(一)臺鐵局經管倉庫之原始興建用途為自用儲存材料，

係早期因應鐵路運輸(貨運)倉儲本業而興建。惟隨

汽車貨運興起，公路運輸網密度提高，物流量快速

且更便於點對點運輸，逐漸取代該局設於鐵路沿

線、貨物集散後再運輸至目的地之作業方式。臺鐵

局貨運業務式微，各倉庫閒置，為配合活化國有閒

置資產之政策，臺鐵局為活化無業務使用需要之倉

庫(不動產)，依據鐵路法、國營鐵路機構辦理附屬

事業規則、國有財產法、該局經管公用不動產出租

及利用作業要點等規定，由臺鐵局各工務段移交臺

鐵局貨運服務總所(下稱貨運服務總所)辦理出租
3
。 

(二)臺鐵局為辦理經管之公用不動產出租及利用業務需

要，訂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管公用不動產

出租及利用作業要點」，明定出租方式、對象、租

賃契約書應載明事項。另依交通部說明，該局經管

倉庫出租後，雙方權利義務依租賃契約辦理，由各

營業所站就轄管倉庫進行履約管理及定期巡查，每

半年巡查標的1次，巡查結果作成業務檢查報告，

陳報資產開發中心備查，資產開發中心並按年辦理

交叉查核；如發現承租人違反契約或有違規行為，

應要求承租人限期改善或終止租約，以落實履約查

核。 

(三)惟查，臺鐵局出租倉庫之承租人有違約擴、改建、

分租、轉租及未依規定用途使用等情事，該局未能

有效令其改善或終止租約： 

                   
3
 依臺鐵局95年10月26日資產活化專案小組第8次會議紀錄之標租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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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南市北門路二段 14號倉庫（面積 751帄方公

尺，其中建物396帄方公尺、土地751帄方公尺），

於101年12月19日租予應安有限公司，租期5年，

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38,000元
4
。(承租人違約

擴建、分租)： 

（1）依審計部調查臺鐵局出租倉庫管理情形審核

通知
5
，101年出租時，該租賃標的物僅四面牆

壁、無屋頂，亦無使用執照。審計部106年9月

25日實地現勘發現，承租人未經核准自行拆除

建物牆面，並逕行擴建，且將違約擴建建物分

隔為5間店面，違約分租經營，與契約規定不合。 

（2）違約拆除及擴、改建倉庫部分： 

〈1〉依契約，乙方使用租賃標的物如需增建、改

建、修建或擴建，頇徵得甲方書面同意並依

相關法令規定申請核准後始可動工，並應於

修建完成後，取得建築師或結構技師等對該

建物結構安全之證明文件交付甲方後開始營

業。 

〈2〉承租人於 101年 11月向臺鐵局申請簡易修

建，該局函復原則同意，並請參照建築法第

77條之2及建築物室外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向

主管建築機構或審查機構及消防機關申請審

核圖說與竣工查驗，修建完成後取得建物結

構安全證明文件後始得營業。 

〈3〉惟審計部106年現勘時發現，該出租倉庫臨

                   
4
 依據租賃契約三、十及十四規定，出租之倉庫限供一般商店或快速餐飲店使用，乙方使用

租賃標的物如需增建、改建、修建或擴建，頇徵得甲方書面同意並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核准

後始可動工，並應於修建完成後，取得建築師或結構技師等對該建物結構安全之證明文件交

付甲方後開始營業，如乙方毀損租賃標的物不負責修護、或將租賃標的物作非法使用、變更

使用，全部或部分轉租、分租、出借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及由他人頂替使用時，甲方得隨時

終止租約。 
5
 審計部107年2月8日台審部交字第1068403042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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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路二段路側之牆面遭承租人拆除，並逕

行擴建至原建物後院空地，實際修（擴）建

範圍與其原申請圖說不符，亦無相關主管機

關核准動工資料。 

〈4〉依審計部審核通知，該局103至106年上半

年，計辦理14次現地巡查，巡查紀錄未登載

上述違約擴建等行為。 

〈5〉依交通部向審計部聲復表示，該局臺南貨運

服務所轄管時期曾函請承租人提供結構安

全證明，惟承租人僅提供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單及切結書。該局高雄所貨運服務所接任該

案後，發現承租人仍未提供前經管單位要求

之結構安全證明，故多次函請要求儘速提

供，承租人後亦已配合提供。 

〈6〉惟按，臺鐵局就承租人自行拆除建物牆面，

並逕行擴建，未慮及該等行為未經核准，且

未向主管建築機構或審查機構及消防機關申

請審核圖說與竣工查驗，僅要求承租人提供

結構安全證明，而未終止租約，未落實履約

管理。 

（3）違約分租部分，依契約，乙方全部或部分轉

租、分租、出借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及由他人

頂替使用時，甲方得隨時終止租約。惟臺鐵局

僅於104年要求3名非承租人撤銷稅籍登記，實

際仍續違約分租使用。臺鐵局未依契約終止租

約，未落實履約管理。 

（4）嗣該案契約於106年12月18日屆滿，違約擴建

物拆除，以空地出租供停車場使用。 

（5）綜上，臺鐵局就承租人違約拆除及擴、改建及

分租情事，雖均自行巡查發現，惟發現後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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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仍未能及時有效令其改善或終止租約，

均迄至契約屆滿後，方將違約擴建物拆除，未

落實履約管理。 

2、臺南市北門路二段30號臺南第13號倉庫［土地

188帄方公尺、建物（1、2樓）100帄方公尺］，

於103年7月17日租予自然人林淑欣，租期3年，

每月租金51,100元
6
。(承租人違約擴、改建，及

未依約定用途而擅自將租用之倉庫變更為餐廳

使用)： 

（1）該倉庫依契約規定限作倉庫使用。審計部106

年實地現勘，該倉庫遭承租人未經核准自行拆

除原有建物，擴、改建為2層鋼構建築，且違約

經營餐廳。 

（2）違約經營餐廳部分，據臺鐵局巡查紀錄登載，

承租人自103年8月起擅自將租用之倉庫變更為

餐廳使用。該局自103年10月21日起數度函請承

租人依契約及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物變

更使用，惟承租人仍持續違約經營餐廳。 

（3）違約拆除及擴、改建倉庫部分： 

〈1〉依審計部審核通知，臺鐵局於105年11月、

12月間2度函請承租人拆除改善，惟承租人仍

未依照該局函示辦理。 

〈2〉據臺鐵局巡查紀錄登載，103年7月出租後至

106年上半年，該局共計辦理14次現地巡查，

巡查紀錄僅登載承租人自103年8月起擅自將

租用之倉庫變更為餐廳使用，均未登載相關

                   
6
 依據租賃契約三、九及十三規定，租賃標的物應於政府法令許可範圍內作倉庫使用，如需

變更使用用途時，應以臺鐵局名義依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乙方不得將租賃標的物

增建、改建或擴建，乙方將租賃標的物作非法使用或變更使用，或違反租約約定者，甲方得

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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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倉庫拆除及擴、改建紀錄。 

（4）依交通部向審計部聲復表示： 

〈1〉因該局倉庫為建築法60年12月22日修正公

布前興建之合法建物，無使用執照，致未能

申請使用用途變更。 

〈2〉臺鐵局陸續函催承租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合

法使用。105年間強烈颱風後承租人自行維

修建物，並加以改建及擴建，臺鐵局主動發

現後，於同年11月至隔(106)年3月，3次函告

承租人拆除，該局亦於106年3月29日召開協

調會，決議給予承租人於4月底前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補照，惟承租人仍遲未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照。 

〈3〉該局考量契約租期將於106年7月屆滿，且擴

建部分與主結構相連，若強行拆除恐影響原

建物之結構安全，又恐觸及刑法毀損罪，同

時亦將後續提訟勝訴機率納入考量後，經雙

方多次協商，始勉予同意承租人將該擴建物

切結予該局，俾契約屆滿時該局可逕行拆

除，避免爭訟。 

（5）承租人及其餐廳店長承諾於107年8月15日前

自行拆除，又因其內部生財設備眾多，臺鐵局

同意延至同年9月15日前拆除，嗣已拆除。 

（6）綜上，臺鐵局於103年發現該倉庫違約改作餐

廳使用，並於105年發現倉庫違約擴建，惟迄至

租賃契約於106年屆滿，承租人仍持續違約經營

餐廳，亦未依照該局函示改善及拆除，該局未

依契約終止租約，未落實履約管理。 

3、臺南市北門路二段28號及30號之臺南第11、12、

14號倉庫（建物268.53帄方公尺、268.53帄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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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169.2帄方公尺，及空地134.62帄方公尺），

分別於103年9月16日、9月9日、10月8日租予自

然人蔡家偉，租期3年，每月租金分別為42,000

元、46,000元及77,000元
7
。(承租人未依約定用

途使用，違約經營餐廳)： 

（1）該倉庫依契約規定限作倉庫使用。臺鐵局104

年3月18日巡查發現承租人未向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將租用之倉庫變更為餐廳等使用。 

（2）依本院調查，該局自104年3月20日至108年3月

15日期間9次函請承租人依契約及相關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建物變更使用，並經承租人104

年8月函復該局表示已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提

出申請，承租人再於104年11月5日、105年9月8

日請該局提供原建物使用執照、房屋稅單等佐

證文件以繼續申請流程。 

（3）依交通部向審計部聲復表示，該倉庫為建築法

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前建造之建物，無法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該倉庫作餐飲業使用，與使

用規定不符，臺鐵局將協助承租人申請使用執

照變更使用或規劃朝取得合法使用證明辦理。 

（4）依交通部函復本院，臺鐵局提供合法但無使用

執照建物，經公開標租由得標承租人規劃使

用，並非可歸責於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規定，

且該案建物位於臺南市東區創意文化專用區

內，其使用項目符合使用分區規定
8
。如因建物

                   
7
 依據租賃契約三及十三規定，租賃標的物應於政府法令許可範圍內作倉庫使用，如需變更

使用用途時，應以臺鐵局名義依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辦理，乙方將租賃標的物作非法使

用、變更使用，全部或部分轉租、分租、出借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及由他人頂替使用，或違

反租約約定時，甲方得隨時終止租約。 
8
 依「變更臺南市東區(部分創意文化專用區)細部計畫（修訂有關退縮建築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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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使用執照，由該局片面終止租約，就承租人

所投入營運成本相關損失，頇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該局處理方式為依程序儘速補辦取得使

用執照，以取得合法使用。 

（5）綜上，臺鐵局於104年發現該倉庫違約改作餐

廳使用，惟迄至本院108年2月25日履勘時，歷

時4年，承租人仍持續經營餐廳且未能完成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該局未依契約終止租約，未

落實履約管理，嗣該局於108年4月17日發文通

知終止租約。 

4、臺中市烏日區光華街90號、100號房屋暨同區三

民段442等地號部分土地，於104年3月21日出租

予台灣高鐵停車場有限公司，租期3年，每月租

金120,002元，出租範圍包含2幢合法建物（面積

計363.67帄方公尺）及空地（約2,046.6帄方公

尺）
9
。(承租人違約搭建、分租、轉租)： 

（1）上開空地出租限作置場使用。審計部106年10

月26日實地現勘發現，該租賃範圍內之空地遭

承租人搭蓋建物，並與多名非承租人分別經營

自由小吃店、新雅園小吃部、花屋小吃店、東

石鮮蚵燒烤、靚湯啤酒屋、洗車、汽車美容鍍

膜等，該局僅自104年8月19日起多次函請承租

人就違建部分申請合法建物證照，惟未依契約

規定終止租約。依審計部簡報，違約擴建物於

107年3月30日拆除。 

（2）依交通部向審計部聲復及函復本院之說明： 

〈1〉經該局追蹤，承租人以書面表達其為合夥投

                   
9
 依據契約三、十四及二十四規定，空地以素地出租，不得搭建任何建物，限置場使用，不

得作置場以外之任何其他用途，乙方將標的物全部或部分轉租、分租、出借或將租賃權轉讓

他人或由他人頂替使用時，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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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經營事業，非轉(分)租，往後將主動洽國

稅單位，據以調查承租人有無轉(分)租情事。 

〈2〉臺鐵局104年10月20日接獲主管機關
10
針對

烏日光華街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但未認定

為重大影響公共安全有立即拆除之必要性，

僅先予列管追蹤，要求違建人補辦申領執照

手續；該局多次函請承租人改善或補照，承

租人於106年8月向該局申請補照用印。 

〈3〉臺鐵局表示，該局於違約情形未再擴大下，

先行觀察追蹤承租人改善進度，並依實際狀

況適時因應。履約期間承租人有補辦申領執

照之作為，該局持續督促、控管違約情況，

建築主管機關未有進一步行政處分，該局評

估補照程序無法於107年3月20日該案契約屆

滿前完成，故於106年12月18日函復承租人，

不同意其依契約得續約2年之申請，並責成承

租人拆除違建返還租賃標的，履約管理單位

於107年2月23日召開確認拆除範圍之會勘，

責由承租人限期完成拆除，該案於107年3月

30日拆除。 

（3）綜上，該局自104年8月19日起多次函請承租人

就違建部分申請合法建物證照，該案契約於107

年3月20日屆滿後，始於107年3月30日拆除，未

依契約規定終止租約。 

(四)依臺鐵局說明，該局未來將更加強履約管理及標的

巡查；另有關該局經管房地出租遭承租人違約擴

建、搭建、營業、分租，相關人員違失責任及懲處

情形： 

                   
1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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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雄貨運服務所「臺南倉庫標租案」，申誡一次7

人，包括經理陳天進、經理陳岡山、業務主任鄭

村鋒、服務站主任蔡憲忠、業務助理蘇天賜、業

務助理陳清文及業務助理陳惠琦，事由分別以督

導、協助督導及經辦「臺南前站倉庫標租案，對

於承租人違約情事，未能積極要求改善，日後將

確實執行契約規定並以此案為鑑」。 

2、臺中貨運服務所「烏日光華街房地標租案」，申

誡一次4人，包括經理張錫卿、副經理陳政文、

服務站主任葉正光、事務員張如宜，事由分別以

督導、協助督導及經辦「烏日光華街房地標租

案，履約管理對於違建等情事，未能依職權積極

要求承租人改善，未落實履約管理。」 

(五)綜上，臺鐵局經管倉庫係早期因應鐵路貨運倉儲本

業而興建，隨汽車貨運興起，公路運輸網密度提

高，鐵路貨運業務式微，各倉庫閒置，爰配合活化

國有閒置資產之政策，辦理出租；臺鐵局經管倉庫

出租後，雙方權利義務依租賃契約辦理，由各營業

所站就轄管倉庫進行履約管理及定期巡查，每半年

巡查標的1次，巡查結果作成業務檢查報告，陳報

資產開發中心備查，資產開發中心並按年辦理交叉

查核；如發現承租人違反契約或有違規行為，應要

求承租人限期改善或終止租約，以落實履約查核。

惟查，臺鐵局出租倉庫之承租人有擴、改建、分租、

轉租及未依規定用途使用等情事，該局雖巡查發

現，並多次函請改善，惟歷時多年，卻因該局倉庫

為建築法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前興建之建物，無

使用執照，該局認為如片面終止租約，就承租人所

投入營運成本相關損失，恐頇負損害賠償責任，及

恐影響原建物之結構安全或觸及刑法毀損罪，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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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令其改善或終止租約，以落實履約管理，核

有違失。 

二、建築法規定，公營事業機構之公有建築物非經領得使

用執照，不准使用，並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臺

鐵局將早期興建無使用執照之閒置倉庫具經濟效益

者出租活化以收取租金，卻未能及早統籌因應，而僅

以契約約定承租人應合於法律許可範圍內使用；惟因

該等倉庫多係建築法60年修正公布前建造之建物，無

使用執照，一旦出租後承租人有拆除、擴建及作規定

以外用途使用之需要，因無使用執照，導致申請合法

拆除、擴建及變更使用所需之成本、時間甚鉅，滋生

爭議及前述履約管理不當情事，迄至審計部調查後，

臺鐵局始規劃推動補請領使用執照，態度消極，顯有

未當，並允應依規劃方案儘速落實辦理。 

(一)依建築法第3條：「本法適用地區如左：……前項地

區外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本法亦適用之。」、

第6條：「本法所稱公有建築物，為政府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自治團體及具有紀念性之建築物。」、

第25條：「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

造或使用或拆除。」及第73條：「建築物非經領得

使用執照，不准接水、接電及使用。……建築物應

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

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

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及內政部66

年3月22日台內營字第728239號函釋
11
，臺鐵局（公

                   
11
 內政部66年3月22日台內營字第728239號函釋：「『建築法』適用地區，依該法第3條規定為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實施區域計畫地區』、『經內政部指定地區』及『上列地區外之供公

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凡「建築法」適用地區，所有建築之建造，均應依法申領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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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事業機構）之公有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

准接水、接電及使用，且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

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

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

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 

(二)臺鐵局經管倉庫之原始興建用途為自用儲存材料，

係早期因應鐵路運輸(貨運)倉儲本業而興建，該局

倉庫多於建築法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前建造，未

申領使用執照。該局為活化業務上無需使用之不動

產，經使用單位評估無使用需要，由各工務段依該

局95年10月26日資產活化專案小組第8次會議紀錄

之標租作業程序，移交貨運服務總所辦理出租
12
。 

(三)依交通部說明
13
，臺鐵局於規劃早期興建無使用執

照之閒置倉庫出租時，以合於法律許可範圍內使用

為原則，並於契約內規範承租人因違背相關法令經

主管機關裁處時，應負改善及賠償該局損失之責

任；並於契約中約定，若因營業或使用需要申請核

發使用執照時，一切相關費用均由承租人自行負

擔。 

                                                        
依同法第73條規定，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接水、接電或申請營業登記。至建築法於60年12

月22日修正公布前之合法房屋依內政部63.03.08.台內營字第575150號函第2項規定4種文件

（1.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2.戶口遷入證明；3.完納稅捐證明；4.繳納自來

水或電費證明）之一申請接水，接電或申請營業登記者，應依『建築法』適用時間認定其房

屋是否合法，並依左列規定辦理：……。(四)前列地區內及以外所有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

物：……。(2)公有建築物：係指建築法第6條規定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自治團體及具有

紀念之建築物，均應憑使用執照辦理。」 

內政部63年3月8日台內營字第575150號函釋：「都市計畫公布前建造之合法房屋申請接水

接電應否補領使用執照，「建築法修正公布前之合法房屋在省（市）建築管理規則未訂定前，

如能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者，准予接水、接電：1.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2.

戶口遷入證明；3.完納稅捐證明；4.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 
12
 依交通部向審計部聲復，臺鐵局貨運業務式微後，各倉庫閒置，為配合活化國有閒置資產

之政策，依據鐵路法、國營鐵路機構辦理附屬事業規則、國有財產法、該局經管公用不動產

出租及利用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資產出租。 
13
 依交通部向審計部聲復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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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惟查，臺鐵局將經管倉庫中具經濟效益者出租以活

化資產、增裕營收，出租後多有拆除、擴建及作規

定以外用途使用之情形，因該等倉庫多係建築法60

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前建造，無使用執照，拆除、

擴建及申請變更使用所需成本及時間甚鉅，滋生爭

議及有調查意見一所述履約管理不當之情事： 

1、依臺鐵局說明，該局現行已出租倉庫計138間，

另有13件待出租，合計151件，其中有使用執照

者僅11件。 

2、再依交通部及臺鐵局說明，該局既有倉庫多於建

築法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前建造，無使用執

照，致未能申請使用用途變更；依法補辦執照應

符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及其他法令之

規定，並委託建築師繪製圖說，辦理結構鑑定及

消防改善，且該局倉庫坐落全臺，各地方建築主

管機關法規不一，故需以個案檢討辦理，是以所

耗經費及時間甚鉅。 

3、依審計部調查臺鐵局出租倉庫管理情形審核通

知，臺鐵局出租供承租人營業使用之臺南市北門

路二段14號倉庫、臺南市北門路二段28號及30號

之臺南第11至14號倉庫、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

倉庫群（共22幢倉庫）、高雄市鼓山區鐵路街18

巷之鼓山第10、11號倉庫，均未領得使用執照，

與上開規定未合，有違法使用情形。 

4、該局倉庫無使用執照，致未能申請使用用途變

更。前述臺南市北門路二段28號及30號之臺南第

11、12、14號倉庫，承租人未向主管機關申請同

意，擅將租用之倉庫變更為餐廳等使用，臺鐵局

多次函請承租人依契約及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

申請建物變更使用，承租人亦提出申請，惟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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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仍未完成申請，已如前述，滋生爭議及履

約管理不當情事。 

(五)本院詢問時，經交通部及臺鐵局檢討： 

1、為使倉庫符合建築法令相關規定，合法使用，該

局規劃辦理申領使用執照之期程，因該局未請領

使用執照之倉庫數量眾多，後續辦理補請領使用

執照及修繕成本高昂。 

2、該局經調查倉庫使用狀況並依出租效益排定優

先補請領使用執照順序，於108年3月4日及4月3

日召開「臺鐵局經管標租倉庫補照方案研討」會

議，決議倉庫群具較高開發效益、排定租金坪效

及參酌個案因素（如地方政府、機關承租）之方

式，優先擇定辦理50處倉庫進行結構安全鑑定，

其中未辦理結構安全鑑定者則先行辦理結構耐

震初評，又因個案辦理內容複雜程度不一，後續

將涉及建築補強及消防改善等項目；鑑定工作預

定於108年底前陸續完成發包，後續將依「臺鐵

局經管標租倉庫補請領使用執照評估及辦理流

程圖」之結構詳評及安全鑑定（6至8個月）、效

益評估（0.5個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3個月）、

結構補強設計、施工（12個月）、消防設施設備

改善（6個月）等流程辦理後，申請使用執照。 

3、後續於辦理標租前，倉庫建物將先依工務處之使

用執照申請作業流程，辦理建物結構安全與耐震

檢測、消防避難及使用執照補申請無虞後，再辦

理出租。 

(六)綜上，建築法規定，公營事業機構之公有建築物非

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使用，並應依核定之使用類

組使用；臺鐵局將早期興建無使用執照之閒置倉庫

具經濟效益者出租活化以收取租金，卻未能及早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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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因應，而僅以契約約定承租人應合於法律許可範

圍內使用；惟因該等倉庫多係建築法60年12月22日

修正公布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一旦出租後

承租人有拆除、擴建及作規定以外用途使用之需

要，因無使用執照，導致申請合法拆除、擴建及變

更使用所需之成本、時間甚鉅，滋生爭議及前述履

約管理不當情事，迄至審計部調查後，該局始規劃

排定優先次序，推動補請領使用執照，顯有未當，

並允應依規劃方案儘速落實辦理。 

 

三、臺鐵局帳列經管倉庫計695幢，其中合計高達161幢倉

庫，占帳列倉庫數量之23.17%，有未辦理減帳，及「年

代久遠相關資料天災佚失，無法查考」、「倉庫所在地

不詳，無法提供其使用情形」，無法確認財產位置及

其現況之情事。經臺鐵局清查，除部分資料查對有誤

外，多係因配合鐵路改建工程、車站改建、鐵路地下

化工程、土地重劃、逾齡老舊或治安疑慮而拆除。按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法規及臺鐵局會計制度，明定財

產盤點及減帳等規定，惟該局竟未能落實辦理，非僅

就各項財產漏未每年實地盤點並作成紀錄；再者，各

使用單位自行拆除或重建，竟因不熟稔財產管理事

務，而漏未通知相關單位辦理減帳作業。以致財產管

理紊亂，並凸顯內控效能不彰，未發揮例行監督、彙

整、查對及勾稽之功能，該局亦未察知財產管理制度

及執行層面之疏漏，並據以因應，殊有未當，應予檢

討改進。 

(一)臺鐵局不動產財產之管理，依國有財產法、國有財

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及臺鐵局會計制度等規定辦

理。依該要點第8點：「國有財產因取得、保管、使

用、增減值、報損及報廢等管理情形變動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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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依核定公文書或憑證資料，填造下列登記憑

證，據以辦理財產產籍及異動登記：（一）財產增

加單：……。（二）財產移動單：……。（三）財

產增減值單：……。（四）財產減損單：……。」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點規定：「各機關之財

產，應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於每一年度依下

列方式至少盤點一次；機關首長於必要時，得隨時

派員抽查：(一)不動產：實地巡查、拍照，並向地

政機關申請地籍總歸戶資料，核對與產籍登記資料

是否相符。……。」依臺鐵局會計制度第350條之

規定，該局財產按性質由各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分

別管理使用，由主管單位（不動產為企劃處、動產

為行政處）負責監督；又依該局會計制度第7節財

產會計事務處理、第6款保管及盤點、第381條第1

項：「各項財產應由財產管理及使用單位隨時盤

查，至少每一會計年度，實地盤點一次，並應作成

盤查（點）紀錄；主管單位（不動產為企劃處、動

產為行政處）對其使用單位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

點，每年至少抽查一次，並由會計單位不定期查

核」。爰依上開規定，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於

每一年度應以實地巡查、拍照之方式至少盤點一

次，主管單位應每年至少抽查一次，盤點或抽查

後，應作成紀錄；且國有財產因取得、保管、使用、

增減值、報損及報廢等管理情形變動時，管理機關

應依核定公文書或憑證資料，據以辦理財產產籍及

異動登記。 

(二)臺鐵局就經管倉庫之財產管理、維護、使用及收益，

權責分工情形如下： 



17 

 

1、臺鐵局倉庫由該局各使用單位
14
，依其預定計

畫、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管理使用，並負責年度

盤點及建物維護；基於財產直接管理需要，該局

倉庫由各使用單位自行管理維護，每年財產盤點

前由各使用單位自行檢核，並將檢核結果報所屬

轄區工務段(財產管理單位)彙整。除由各使用單

位自行使用及管理外，並由工務處辦理建築工

程，企劃處辦理產籍管理，資產開發中心辦理出

租營收。 

2、依交通部說明，臺鐵局倉庫財產管理相關單位及

權責分工情形，如下： 

（1）使用單位：為實際使用倉庫之單位，並依臺鐵

局會計制度第379條規定負保管責任。 

（2）管理單位：同上，為辦理財產管理工作事項單

位。 

（3）不動產財產帳之管理(財產管理)單位：臺鐵局

各工務段辦理財產增置、產籍登記、經管、養

護、減損、報告及檢核等財產管理事項。每年

各使用單位將自行檢核及盤點結果，報所屬轄

區工務段彙整。 

（4）產籍管理單位：企劃處職司財產帳之督導、彙

整、財產管理政策訂定及產籍執行等事項。 

（5）主管監督單位：企劃處為倉庫建物等不動產之

主管監督單位。 

(三)惟依審計部調查臺鐵局出租倉庫管理情形審核通

知，依臺鐵局財產帳所載，截至106年8月31日止，

臺鐵局經管倉庫（財產編號2010203）計有695幢
15
，

                   
14
 各使用單位係包括臺鐵局運務處、工務處、機務處、電務處、餐旅服務總所、材料處、主

計室、行政處、資產開發中心等9個單位。 
15
 依交通部108年3月20日交管(一)字第1088900146號函復本院之資料顯示，臺鐵局經管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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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18萬 208.77帄方公尺，扣除折舊後淨值 7億

1,232萬餘元，分由臺北、臺中、嘉義、高雄、宜

蘭、花蓮、臺東等7個工務段管理。該局104至106

年度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辦理各年度不動產

盤點結果均記載「帳物相符」，並陳報交通部，惟

經審計部洽請該局各工務段就財產帳列倉庫財

產，清查各該倉庫使用現況結果，帳列倉庫68幢已

拆除（有帳無物），16幢已回饋地方政府或管理機

關為國有財產署，該局未依規定辦理減帳，另有77

幢倉庫經工務段查報「年代久遠相關資料天災佚

失，無法查考」或「倉庫所在地不詳，無法提供其

使用情形」，無法確認財產位置及其現況，合計161

幢，占帳列倉庫數量之23.17%；另有「工務段查報

由貨運服務總所出租，惟該總所確認並未出租」之

倉庫計11幢。 

(四)上開「有帳無物」及無法確定位置及現況之倉庫，

經臺鐵局清查，或因拆除漏未辦理財產減帳作業，

或因橫向聯繫不足以致查報資料有誤，如下： 

1、有帳無物(68件)： 

（1）其中59件，因配合鐵路改建工程、車站改建、

鐵路地下化工程及土地重劃辦理拆除，卻漏未

辦理財產減帳作業，將辦理財產減損。 

（2）其中9件，因單位間查對資料有誤，以致誤報

為「有帳無物」；經再查對，5件為業務使用，4

件因逾齡及車站改建報廢拆除，並於107年1

月、10月辦竣財產減損作業。 

                                                        
計579幢，經本院詢問時請交通部會後補充說明，審計部107年調查之倉庫將臺鐵局物料雨棚

(66幢)、油庫(17幢)及儲藏室(28幢)，共111幢併入調查，惟該局實際使用時，僅以材料倉庫、

成品(貨物)倉庫、物品倉庫等計579幢建物作倉庫使用，另5幢倉庫該局於107年已辦理財產報

廢減損，致兩者資料差距116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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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法確定位置及現況(77件)： 

（1）其中30件，因逾齡老舊及治安疑慮、配合環境

整理及市地重劃拆除，卻漏未辦理財產減帳作

業，將辦理財產減損。 

（2）其餘47件：臺鐵局業務使用44件，1件出租，1

件待出租，1件為該局與國立臺灣博物館訂定鐵

道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合作契約範圍內建物。 

（3）工務段依當時現有財產資料提供填復審計

部，而未於提供前與使用單位再次確認，致與

使用現況有間。 

3、工務段查報由貨運服務總所出租，惟該總所確認

並未出租(11件)： 

（1）其中1件：已辦理出租(苗栗1號倉)。 

（2）其餘10件：供臺鐵局業務使用(6件為通霄站及

神岡站等車站使用、2件為臺中工務段使用、2

件高雄工務段使用)。 

(五)本院詢問時，經交通部及臺鐵局檢討，發現缺失如

下： 

1、臺鐵局各使用單位： 

（1）依臺鐵局說明，各使用單位長期以來因執行業

務緊急、便利，於各經管之站場或辦公區域自

行拆除或重建，因不熟稔財產管理事務而漏未

通知各工務段辦理財產減帳作業。 

（2）按使用單位如確依「就各項財產，每一年度應

以實地巡查、拍照之方式至少盤點一次」之前

開規定辦理，應能自行發現漏未通知各工務段

辦理財產減帳作業之情事；惟使用單位並未落

實每年全面實地盤點，致生「有帳無物」及無

法確定位置及現況等情。 

（3）以上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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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使用單位竟有因不熟稔財產管理事務，而

漏未通知各工務段辦理財產減帳作業之情

事，相關專業不足。 

〈2〉各使用單位除未落實執行財產管理作業

外，其內部主管人員亦並未能落實例行監督

及執行督導作業，管理及內控效能不彰。 

2、各工務段僅就該年度辦理建物財產報廢減損與

財產總筆數加以查對： 

按各工務段辦理財產增置、報廢及資料彙整

時，理應發現各使用單位倉庫所報財產資料紊亂

及不一致之缺失，並應要求各使用單位確實盤

點；惟各工務段歷來卻未能發揮彙整及查對各使

用單位資料之功能，以確保彙整資料之正確性，

而僅就轄管各使用單位提送辦理財產之入帳增

加單、報廢減損單或財產調整單辦理資料之查對

及彙整作業，未能確實查對與及早釐清問題根

源。 

3、企劃處依工務段提報財產資料辦理產籍管理，以

書面審查，並無對使用單位財產進行抽盤作業： 

按企劃處職司財產帳之督導、彙整，及財產

管理政策訂定，卻未依規定每年進行實地抽盤，

以發揮層層節制、勾稽之內控功能；且身為財產

管理政策訂定單位，竟未發現整體制度及執行層

面之疏漏並據以因應，導致財產管理紊亂，內控

效能不彰，顯未發揮督導及統籌功能。 

4、工務段與貨運服務總所現場單位人員更迭頻繁

及橫向聯繫不足，及於填報資料時誤填，致生資

料不一致之情形。 

(六)本院詢問時，交通部及臺鐵局研提改善措施，包括： 

1、臺鐵局資產管理運用資訊系統建置上傳建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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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圖及照片之功能。 

2、加強財產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3、各使用單位有自行興建、拆除建物之情形時，應

一律通知各工務段，並辦理入帳及減帳事宜。 

4、財產使用單位異動，應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之規定辦理調整作業，工務段應確實掌握財產異

動變更作業程序。 

5、標租清冊定期(每季或半年)提供工務段，俾利其

比對及更新財產管理資料。 

(七)綜上，臺鐵局帳列經管倉庫計695幢，其中合計高達

161幢倉庫，占帳列倉庫數量之23.17%，有未辦理

減帳，及「年代久遠相關資料天災佚失，無法查

考」、「倉庫所在地不詳，無法提供其使用情形」，

無法確認財產位置及其現況之情事。經臺鐵局清

查，除部分資料查對有誤外，多係因配合鐵路改建

工程、車站改建、鐵路地下化工程、土地重劃、逾

齡老舊或治安疑慮而拆除。按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

法規及臺鐵局會計制度，明定財產盤點及減帳等規

定，惟該局竟未能落實辦理，非僅就各項財產漏未

每年實地盤點並作成紀錄；再者，各使用單位自行

拆除或重建，竟因不熟稔財產管理事務，而漏未通

知相關單位辦理減帳作業。以致財產管理紊亂，並

凸顯內控效能不彰，未發揮例行監督、彙整、查對

及勾稽之功能，亦未察知財產管理制度及執行層面

之疏漏，並據以因應，殊有未當，應予檢討改進。 

 

四、臺鐵局經營鐵路沿線儲運業務式微後，轉型辦理資產

活化、租賃業務，業務性質迥異，人員專業較為欠缺；

又該局有人員不熟稔財產管理事務、橫向聯繫不足之

情事，應透過人員教育訓練及資訊系統建置，以強化

財產管理內控制度；且該局經管倉庫多於建築法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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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布前興建，依105年7月27日修正公布之文化資

產保存法，倘興建完竣逾50年以上，則應適用處分前

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之規定，按該局過往有倉庫遭

使用單位自行拆除而漏未辦理減帳情事，未來如再發

生，恐亦將漏未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交通部允宜

協助該局，藉由人員教育訓練，改善內控制度，加強

提升相關專業知能、人力及資訊系統建置，善盡督導

之責。 

(一)貨運服務總所過往經營鐵路沿線儲運業務，於業務

式微後，轉型辦理資產活化、租賃業務，兩者涉及

之法律、專業及訓練，截然不同，允宜加強提升專

業知能及人力： 

1、貨運服務總所於38年成立，經營鐵路沿線儲運業

務，其組織型態屬公營之鐵路承攬運送業者，同

時兼具公路運送業及報關業者身分。鐵路承攬運

送業務於38年全年業務量366萬噸，至63年創最

高峰達1,218萬噸，其後受高速公路通車，公路

貨運衝擊，因應整體環境變革及政府採購法、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相關法令之制定公

布，89年起貨運服務總所除傳統承攬運送業務

外，亦辦理停車場、房地、廣告等出租之業務，

目前以辦理資產活化、租賃為主要業務，項目包

括土地、房地、倉庫、辦公室、停車場、車站商

業空間、廣告、基地台之出租，至傳統業務則僅

餘水泥、石灰石之運送手續費，自強號快遞運送

業務因人力不足及宅配、便利商店取貨興起而萎

縮，已於105年停辦。 

2、臺鐵局於108年3月1日成立資產開發中心，以期

事權統一，提升資產活化效益，透過企業化經營

模式，增裕營收，改善財務結構。該中心設置開

發、物業、業務3科，及臺北、臺中、高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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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4個營業所，下設全國共16個服務站，辦理不

動產開發、都市計畫、市地重劃、都市更新、促

參、商場、房地、倉庫、基地臺、停車場、廣告

空間、拍攝場地設備等標(出)租業務。 

3、鑒於臺鐵局經營鐵路沿線儲運業務式微後，轉型

辦理資產活化、租賃業務，業務性質迥異。惟依

臺鐵局說明，貨運服務總所每年辦理2梯次「出

租及促參案件履約管理班」，103年至107年參加

「出租及促參案件履約管理班」人數為116人、

97人、92人、86人、94人，顯有不足，允宜加強

提升專業知能及人力。 

(二)有關臺鐵局各使用單位現場人員不熟稔財產管理事

務，及單位間橫向聯繫不足之情事，已如前述。本

院詢問時，交通部及臺鐵局提出相關改善措施，如

下： 

1、現場財產管理人員流動性大，現場多數非財產管

理專業人才，對其專業而言，確有困難。 

2、臺鐵局因辦理補請領使用執照所需經費及專業

人力不足等問題，造成補請領使用執照作業推動

困難。 

3、為強化臺鐵局各使用單位及管理單位人員之國

有財產管理觀念及法治概念，將舉辦教育訓練，

落實使用單位之財產、保管、盤點制度，俾該局

財產帳物之一致性及管理作業進行。 

4、臺鐵局現行之財產管理資訊系統並未納入盤點

功能，後續將研議納入，使工務段及現場管理人

員均能於系統查詢相關內容，以期解決有限人力

管理龐大資產之困境。 

5、於該局資產管理運用資訊系統建置上傳建物位

置圖及照片之功能，及納入使用單位之盤點紀

錄，以利企劃處查核每年實地盤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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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後續將透過人員教育訓練，建立使用單位內部之

財產管理內控制度，及使用單位、工務段、企劃

處間之聯繫、彙整、查對及勾稽功能。 

(三)臺鐵局經管倉庫多於建築法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

前興建，倘興建完竣逾50年以上，則應適用文化資

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於處分前進行文化資產價

值評估： 

1、依文資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

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

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一)古蹟：指人

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

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二)歷史建築：指歷史

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

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

施。……。」、第6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審

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登錄……，應組成相關

審議會，進行審議。」105年7月27日修正公布之

文資法第15條規定：「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

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五十年者，或公有土地上所

定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

逾五十年者，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於處分前，

應先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2、臺鐵局經管倉庫依文資法指定或登錄為古蹟或

歷史建築者，如下： 

（1）臺北市機器局第5號倉庫、臺中火車站附屬設

施及建築群(新民街8、10號倉庫)指定為市定古

蹟。 

（2）桃園車站舊倉庫、新竹1至5號倉庫、員林鐵路

穀倉、臺中火車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新民街11

至17號、20、21、23至25號倉庫群)、豐原火車

站臺鐵3號倉庫、宜蘭車站舊倉庫群(宜蘭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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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2號倉庫)、舊林榮車站倉(林榮材料倉庫)

登錄為歷史建築。 

3、臺鐵局經管倉庫多於建築法60年修正公布前興

建，倘興建完竣逾50年以上，則應適用文資法。

依該局說明，該局辦理補請領使用執照作業時，

將依該局「經管標租倉庫補請領使用執照評估及

辦理流程圖」所列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之程序辦

理。 

4、該局於105年7月27日修正公布文資法第15條後

拆除之倉庫計有19件，其中11件已逾50年；逾50

年之11件當中，10棟已依規定提報主管機關辦理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1棟因建物倒塌，僅剩一面

牆，爰由宜蘭縣政府於規劃作為轉運中心工程時

併辦理拆除；另8棟未逾50年，無頇辦理文化資

產價值評估。 

5、按臺鐵局經管倉庫有出租後遭承租人改建或拆

除之情事，往後於出租前均將依上開流程辦理補

請領使用執照，並就逾50年者進行文化資產價值

評估，允宜落實辦理；另該局有倉庫遭使用單位

自行拆除而漏未辦理減帳之情事，未來如再發

生，恐亦將漏未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往後允

宜加強相關宣導及教育訓練。 

(四)綜上，臺鐵局經營鐵路沿線儲運業務式微後，轉型

辦理資產活化、租賃業務，業務性質迥異，人員專

業較為欠缺；又該局有人員不熟稔財產管理事務、

橫向聯繫不足之情事，應透過人員教育訓練及資訊

系統建置，以強化財產管理內控制度；且該局經管

倉庫多於建築法60年修正公布前興建，依105年7月

27日修正公布之文化資產保存法，倘興建完竣逾50

年以上，則應適用於處分前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之規定，按該局過往有倉庫遭使用單位自行拆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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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未辦理減帳情事，未來如再發生，恐亦將漏未進

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交通部允宜協助該局，藉由

人員教育訓練，改善內控制度，加強提升相關專業

知能、人力及資訊系統建置，善盡督導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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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交通部督同所屬臺灣鐵路管理局確實

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財

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蔡培村 

江明蒼 

楊美鈴 


